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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局CD550標之CP341子施工標電聯車工程係由德商西門孖公司負責承包。其所有車體結構製造與車廂、車底設備組裝，係由SIEMENS/SGP公司VIENNA廠負責。本局於本梯次海外監造派遣監造人員兩名，以執行相關之駐廠監造/檢測任務。
本次駐廠監造/檢測任務，主要係依本局機電系統工程處所訂頒之「CD550標之CP341子施工標電聯車工程駐廠監造執行計劃」（附錄一），以及「合約工程司」所核定之相關檢測程序而執行。
本次駐廠監造係奉本府九十二年十二月十日府人三字第09227996800號函核定至奧地利執行駐廠監造，於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啟程至九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完成任務返國。

貳、過程

一、駐廠監造人員及任務分配：

陳昭延：本局機電系統設計處幫工程司，負責車體結構製造、車底設備組裝及相關驗收測試等事宜。

莊子蔚：本局機電系統工程處聘用工程員，負責電聯車成車組裝及相關驗收測試等事宜。
二、出國行程紀要

	92年12月17日（星期三）
	台北飛往奧地利維也納。

	92年12月18日（星期四）
	抵達奧地利維也納並隨即至工廠執行電聯車成車組裝及出廠驗收測試監督工作。

	92年12月19日（星期五）

        至

93年03月12日（星期五）
	執行電聯車成車組裝及出廠前各項檢測監督工作。

	93年03月13日（星期六）
	搭機返國。

	93年03月14日（星期日）
	返回台北。


參、工作報告
一、製造組裝過程介紹及其相關檢測項目：
1、車體結構部份：

電聯車車體結構由底架(Underframe)、車頂(Car-roof)、左右側牆(Side Wall)以及前後端牆(End Wall)等六大部份組成。

重要檢測項目有下列四項：

(1)、車頂染色探傷：檢驗車頂結構經過銲接後未有銲道氣孔及裂痕產生。

(2)、底架尺寸量測：確認車底架製造尺寸合乎設計圖說。

(3)、車體尺寸量測：確認車體外殼製造尺寸合乎設計圖說。
(4)、車體水密測試：檢查車體外殼防水功能。
2、車體結構組裝步驟：

車體結構組裝流程之上游可區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為車體端牆與側牆之製造，且包含側牆結構內防火材料之添加。第二部份為車頂組裝，主要將車頂浪板與車頂側樑銲接，並且在車頂浪板前後兩端各切割出兩組開口，用以放置新鮮空氣入口框架，並將框架與車頂浪板銲接。第三部份為車底架組裝。第四部份則將上述組裝完成之設備移至車體組裝區進行整車車體之組裝。完整之組裝流程，詳如附錄二所示。
各部份之施工項目步驟如下：

第一部份：車體端牆/側牆製造

(1)、端牆框架與端牆面板之銲接；

(2)、側牆上下兩片不銹鋼板之銲接；
(3)、將內含防火材料之結構銲接至側牆內側；
(4)、側牆邊緣切削與表面檢查。
第二部份：車頂組裝

(1)、車頂浪板與車頂側樑銲接；

(2)、車頂染色探傷檢測。
第三部份：車底架組裝

(1)、車底架結構銲接；

(2)、車底架尺寸測量；

(3)、車底架噴漆。

第四部份：車體組裝

(1)、車頂浪板、車底架、前後端牆與車體側牆銲接；

(2)、車體外部尺寸測量；
(3)、車體外部矽膠填加；

(4)、車體外部(含車頂)酸洗；

(5)、車體水密測試；

(6)、車體內部噴漆；

(7)、車體外表飾條黏貼。

3、電聯車成車組裝步驟：
組裝過程可概分為六大部份：

第一部份：車廂窗戶玻璃組裝與水密測試
(1)、車體接收；
(2)、新鮮空氣入口柵框組裝；
(3)、導水軟管組裝；
(4)、車廂窗戶玻璃組裝；

(5)、DM1車裝設FRP面板；

(6)、新鮮空氣入口及窗戶玻璃水密測試。

第二部份：車廂內部組裝與底盤設備安裝
(1)、地板與天花板隔音、隔熱岩棉安裝；
(2)、鋁質地板與塑膠地板安裝；
(3)、底盤及地板下裝備組裝；
(4)、冷氣通風導管組裝；
(5)、電纜槽組裝與配線；
(6)、天花板扣件與燈光系統支撐架組裝；
(7)、車門機安裝與車門組裝；
(8)、前端緊急逃生門組裝(DM1車)；
(9)、車間走道組裝；
(10)、底盤電纜槽與電氣設備安裝。
第三部份：車廂內部組裝與電氣設備安裝
(1)、車廂內控制盤組裝；
(2)、車廂內側牆板組裝；
(3)、導水槽雨簷組裝；
(4)、室外燈組裝；
(5)、駕駛室組裝；
(6)、駕駛室電氣安裝。
第四部份：車廂內部裝飾
(1)、天花板FRP組裝；
(2)、燈光系統安裝；
(3)、座椅框架，椅下框盒及扶手桿組裝；
(4)、座椅安裝；

(5)、防搶屏風組裝。
第五部份：靜態測試
(1)、與轉向架組合；
(2)、機械測試；
(3)、電氣測試；
(4)、EMU編組電氣測試。
第六部份：EMU編組測試
(1)、EMU編組測試；
(2)、電聯車車重測試；
(3)、車廂車門、車間走道與車底設備水密測試。

相關電聯車組裝流程示意圖詳如附錄三所示。

4、在承包商場所進行的測試：
(1)、列車線測試：利用一個連接聯結器電力接頭的測試盤驗證列車線的準確性。當車輛進行各種控制操作時(如主控制器，車門控制器及列車廣播系統等)，該測試盤須藉指示燈之明滅顯示正確列車線被激磁。每一部三車組皆須進行本測試。
(2)、電路連續性檢查：所有電路皆須進行本測試，以確保電路之連續性及設備、裝置之正確極性。所有框架上之接地及端子接線均應檢查是否鎖緊。
(3)、
絕緣阻抗測試：車體與車體電路間以一只500伏百萬歐姆計連接。同組的所有電路(如低壓電路)應同時接受測試。測試時，電池不可與測試電路連接，所有半導體設備需做測試電壓保護。當測試電壓為500伏時，所有互相絕緣的電路間及這些電路與車體接地間，至少須有3百萬歐姆的絕緣阻抗值，所有電路經測試後，功能必須正常。列車電路通電下的絕緣阻抗值亦須以微電流計量測。
(4)、高壓測試：車體與電路(含連接設備)間須以一只高壓測試儀連接。電池及半導體設備，不接受本測試且須做測試電壓保護。車輛須確實接地。主電源外的電路，其測試電壓為標稱電壓的兩倍再加1,000V，作用時間為一分鐘。主電源電路的測試電壓值為標稱電壓兩倍加2,000V，作用時間為一分鐘。所有電路測試後，功能必須正常。
(5)、車重：每節完整的車輛船運前，均須測量其車重，測量方式為量測每一軸兩側之車輪載重，各量測四次，得其平均值，再得其八個車輪載重之總和。每節車輛之車重與首部車設計車重相差不得超過5%。首部車的設計車重不得超過PTS 2.2.3.1的設計目標值。此外，車重驗證單應提送工程司，其副本則附於車輛記錄簿內。

(6)、車體水密測試：

a. 車底架設備水密測試：各噴嘴直接對準車體兩側且涵蓋整個車底架側旁之區域，靜態換流器、輔助設備箱及閘刀開關箱等之進氣口與出氣口應暫時密封，噴水量至少11公升/min/m2，噴嘴噴水區域距車底架設備箱約1m，噴水時間至少15分鐘。

b. 車門水密測試：各噴嘴直接對準車體一側且涵蓋一側車門之區域，噴水量至少11公升/min/ m2，噴嘴噴水區域距車門約1m，水密測試之全部時間不得少於15分鐘。另一側之車門測試方式亦同。

c. 車間走道水密測試：各噴嘴直接對準車間走道並涵蓋整個車間走道之側端與頂端區域，噴水量至少11公升/min/m2，噴嘴噴水區域距車間走道約1m，水密測試之全部時間不得少於15分鐘。

d. 緊急逃生門水密測試：各噴嘴直接對準緊急逃生門並涵蓋整個區域，噴水量至少11 公升/min/m2，噴嘴噴水區域距緊急逃生門約1m，水密測試之全部時間不得少於15分鐘。

e. 車體新鮮空氣入口水密測試：各噴嘴直接對準並涵蓋四個空氣入口之整個區域，噴水量至少11公升/min/m2，噴嘴噴水區域距新鮮空氣入口約1m，水密測試之全部時間不得少於15分鐘。

(7)、
馬達接線：
車輛的每一個馬達均須檢查接線，以確保正確的轉動方向。
(8)、
其他檢測項目：
a. 空壓管清潔及壓力檢查： 車輛組裝完成後，執行全車上下所有壓縮空氣管路 (含車門、煞車、空氣彈簧、集電靴等管路及各式儲氣筒) 之清潔及壓力測試，以清除管路內殘留之雜質或灰塵，並確認各管路壓力正常無洩漏情形。
b. 冷媒管路抽真空：執行空調機於完成測漏作業後，並於灌冷媒前之管路抽真空測試。
c. 聯結器間列車線連續性檢查：測試驗證T車及M2車所有聯結器接點之連續性功能是否正常。
d. 車門強度檢查；驗證組裝後車門每扇門葉均能承受1500N施力而不會產生永久變形或導致車門機構損壞。
e. 出廠前檢查。
其中「車重測試」、「水密測試」、「出廠前檢查」為主要重點之檢測項目。

二、駐廠監造作業方式：
本(九十二年度第三梯次)駐廠監造作業方式，係依據本局機電系統工程處所訂頒之「CD550標之CP341子施工標電聯車工程駐廠監造執行計劃」執行，並參考本標案第一梯次及第二梯次駐廠人員所建立之作業方式辦理駐廠監造事宜，以力求作業方式之一致性及完整性。

茲僅將駐廠監造之作業內容，依照「任務編組」、「每週工作計劃」、「監工日報表/週報表」、「改正行動通知表」以及「雙週會議」等項次分別概述如下：

(一)、任務編組：

為使本局駐廠監造人員為能順利執行各項監造/檢測任務，特請SIEMENS/SGP公司於其VIENNA廠指派專責之QA人員，負責與本局駐廠監造人員各項相關業務之協調與聯絡，其與本局駐廠監造員之對應關係，詳如附錄四所示。
(二)、每週工作計劃：

為便於掌控各項檢測動態，特要求SIEMENS/SGP公司於每週五研提下週之工作計劃，以利本局駐廠監造員能夠事先安排優先順位以便參與各項檢測作業。每週工作計劃格式，如附錄五所示。
(三)、監工日報表/週報表：

依據「CD550標之CP341子施工標電聯車工程駐廠監造執行計劃」內容規定，駐廠監造員每日均需填寫工作紀錄，以說明當日工作概要；此外每週應再填寫工作紀錄回報表，向合約工程司報告一週之監造/檢測工作概要以及工程進度等動態資料，並視實際需要，提出相關之建議或支援事項。
本次駐廠監造期間所填報有關車體外部組裝、廠區相關機械設備測試部分(WR-D3-025 ~WR-D3-036)及車體內部組裝、廠區相關電氣設備測試部分(WR-SEMPO-025~ WR-SEMPO-036)之「監工日報表/週報表」相關資料，詳如附錄六所示。
(四)、改正行動通知表：

依據「CD550標之CP341子施工標電聯車工程駐廠監造執行計劃」內容規定，駐廠監造人員於監造/檢測過程中，如若發現任何瑕疵或缺失項目，應立即簽發「改正行動通知表」交由承商依限改正。有關本梯次駐廠監造期間所簽發之「改正行動通知表」(CAR-V-183~CAR-V-246)，詳如附錄七所示。
(五)、雙週會議：

為能確實掌控製程動態並及時解決重大缺失問題，乃特依據「CD550標之CP341子施工標電聯車工程駐廠監造執行計劃」內容規定，每兩週邀集SIEMENS/SGP公司相關部門代表，共同檢討各項缺失之改進方法及執行情形。

本次駐廠監造期間，共計召開雙週會議六次(No.13~18)，並將會議記錄分送各相關部門據以執行各項Action Items (詳如附錄八所示)。
另有關本次駐廠監造/檢測期間之製程以及相關檢測實況，詳如附錄九「駐廠監造照片」所示。
三、各檢測要項之缺失樣態：
(一)、車體結構：
1、車體結構內部殘留酸洗化學藥劑
2、車底各式儲氣筒中文銘牌部份文字錯誤；
3、車端防爬器油漆脫落；

4、車廂側牆與車底架間之銲道品質不良；

5、DM1車FRP Front Mask安裝時表面發生刮損。

6、車底空調冷凝器左右兩側散熱鰭片變形。
7、車端結構接縫處之矽膠(Silicone)脫落。
8、車底管線盒受損變形。

9、車底儲氣筒及設備箱油漆剝落。
(二)、電聯車組裝：
1、電聯車車窗玻璃、車門、車間走道及車底設備於水密測試時常有多處發生漏水現象；
2、天花板、地板及側牆板鋪設保溫岩棉施工品質不佳；
3、組裝過程中常造成天花板、地板及側牆板鋪設之保溫岩棉破損；
4、電聯車車廂側門扉填充矽膠(Silicone)效果不佳；
5、電聯車車廂內部排水管隔熱材質發生破損現象；
6、電聯車車體外觀有刮痕瑕疵；
7、車體外部所填充之矽膠(Silicone)效果不佳，有剝落現象。

8、車體與轉向架間之接地電纜超出車體靜態包絡線範圍。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由本梯次駐廠監造期間所發出，要求SIEMENS/SGP公司即時改善電聯車製造、組裝及測試過程所發生瑕疵之「改正行動通知表」數量(64份)，對於確保電聯車之製造品質，有其正面意義。

(二)、上述64份本梯次駐廠監造人員所簽發之「改正行動通知表」，以及前兩梯次監造人員未結之「改正行動通知表」，於本梯次駐廠監造人員於返國前承商SIEMENS公司已將大部份缺失改善完畢，尚有部份未及改善完成之瑕疵項目承商將於列車交車後於台北持續改正。

(三)、另本梯次海外駐廠監造人員於駐廠監造後期已依機工處指示儘力協調並要求承商SIEMENS/SGP公司於本局人員返國前完成最後一列車(Train 6, EMU11 /EMU12)之所有檢測作業，承商已配合如期於本梯次駐廠監造人員離開前順利完成該列車之電氣、車重、水密等全部測試工作以及出廠前檢查工作。

(四)、派員駐廠監造，除可例行性對電聯車車體製造與電聯車組裝工作進行監督外，同時亦可與SIEMENS/SGP之品保人員執行各項檢測作業，不僅可確保電聯車工程品質，更可提升本局人員對電聯車製造、組裝及測試之技術能力。

二、建議事項：
(一)、駐廠監造人員於駐廠監造期間應確實要求承商依其每週所提之工作計劃進度進行組裝及測試，以確保工程品質及本局權益。
(二)、各梯次海外駐廠監造人員於駐廠期間未及結案之「改正行動通知表」，以及雙週會議記錄中所列出之待辦事項（Action Items），本處將持續追蹤管控並監督承商SIEMENS/SGP公司將相關瑕疵於國內改善完畢為止，以確保電聯車製造品質，維護本局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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